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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政发〔2017〕30号

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舟山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功能区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舟山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第 3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舟山市人民政府

                     2017年 5月 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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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6〕25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盐业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发〔2016〕49号）要求，推进我

市盐业体制改革，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我省关于盐业体制改革的决

策部署，遵循“突出食盐安全、释放市场活力、注重统筹兼顾、坚

持依法治盐”的基本原则，以确保食盐质量安全和供应安全为

核心，在坚持食盐专营制度基础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

新管理方式，健全食盐储备，加强法规建设，严格市场监管，

建立公平竞争、监管到位的市场环境，做优做强盐业企业，加快

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全面提升盐业综合管理水平，保障

盐业生产稳定和盐区稳定。

二、主要任务

全面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盐业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发〔2016〕49号）精神，着重做好

“三个加快”13项任务。

一是加快完善食盐专营制度，包括“三个完善”：完善食

盐定点生产制度、完善食盐批发环节专营制度、完善食盐生产批

发区域管理制度。二是加快健全食盐安全保障体系，包括“六个

加强”：加强食盐生产批发企业资质管理、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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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食盐储备体系建设、加强应急机制建设、加强科学补碘工作、

加强制贩假盐专项治理。三是加快推进盐业管理综合改革，包括

“四个改革”：改革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改革食盐政府定价机

制、改革工业盐运销管理、改革盐业企业体制机制。

三、工作要求

（一）成立盐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成立市盐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协调解决盐业体制改革重

大问题，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经信委主任任副组长，成员由市编委办、市发改委、市经信委、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环保局、市农林与渔农村

委、市商务局、市卫生计生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法制办、市盐务局

以及各县（区）政府负责人等组成，办公室设在市经信委。

各县（区）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盐业体制改革负总责，建

立相应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各县（区）按市盐改方案要求，于

6月底前制订完成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并报市盐改办备案。

（二）明确部门职责分工。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浙政发〔2016〕49号）和《关于省级部门盐业管理有

关职责分工的意见》（浙编办发〔2017〕15号）精神，明确市级

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

剥离市盐务局盐务管理的行政职能，明确市经信委为全市

盐业主管机构，主管全市盐业工作，负责制定盐业发展规划和

产业政策，管理全市食盐专营工作，保障盐行业发展稳定；市

—3—



市场监管局负责全市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执法。其他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不再保留市及县（区）盐务局，原市盐务局（盐业公司）、

普陀区盐务局（盐业公司）人员保持不变，仍归属省盐业集团

管理。市盐业公司继续履行省盐业集团舟山分公司在全市食盐生

产销售方面的职责。

各县（区）于 6月 30日前完成部门职责分工和人员编制调

整，并报市盐改办。

（三）明确盐业管理区域职责。

各县（区）要明确相关盐业主管机构和监督执法部门，负

责区域内的行业管理和监督执法。

海洋产业集聚区、新城、普陀山和朱家尖区域的盐业管理由

市本级负责，金塘区域盐业管理由定海区负责，六横区域盐业

管理由普陀区负责。上述各功能区管委会不再新增盐业管理职能，

分别配合相应管理部门做好有关工作。

（四）加强食盐储备体系建设。

加强食盐储备体系建设，市财政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安排

相应资金，对食盐储备给予贷款贴息、管理费支出等支持。全市

食盐储备管理参照省食盐储备管理暂行办法执行。市级盐业储备

原则上由市盐业公司负责储存。

（五）推进相应职能顺利交接。

市和县（区）盐业体制改革所涉及的相应机构职能和人员

的交接到位，必须在 2017年 7月底前完成，职能交接过程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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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原盐业系统现有执法人员作用，各盐改办要及时协调盐业

主管机构的行业管理职能、市场监管部门的食盐质量安全管理和

监督执法职能，做好相关部门与当地盐业公司的衔接，防止出

现监管空档期。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依法加强食

盐安全监管，确保食盐质量、供应安全和市场稳定。

（六）切实保障改革稳定推进。

各县（区）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全面落实改革各项任务。

要认真做好维护盐业市场秩序、安置分流人员、稳定盐业产区、维

护盐农利益等工作；要加强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确保盐

业体制改革平稳有序推进；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统筹协调，做好

督促检查和效果评估，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研究提出解

决办法，重大问题及时向市盐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报告。

本方案自 2017年 5月 26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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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盐改办，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舟山警

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部、省属在舟单位，驻舟部队。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5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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